《民法原理与实务》理论教学大纲

一、教学的作用、地位和任务
1、课程作用：了解民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了解民法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2、教学方法：课堂教学、讨论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3、课程学习目标和基本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与掌握民法的基础理论和我国民法的基本制度，重点掌握民事主体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人身权制度、民事责任制度。考虑我院办学特色，本课程突出应用性、实践性的特点，教学中偏重实务教学，同时作案例教学法的尝试。通过学习和训练，要使学生达到运用法律分析一般案例的要求。
4、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二、教学内容和要求
民法是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其地位是仅低于宪法的基本法。它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从性质上看，它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则。
从民法学课程体系看，其内容分为民法总论和民法分论两大部分。民法总论包括民法概述、民法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主体、民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民法分论包括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继承权五项权利和侵权的民事责任。                      
第一章 民法概述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对民法有一个扼要的了解。包括民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特点、体系、渊源、适用范围、历史发展及与邻近法律部门的区别等基础知识。
教学重点：民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特点、体系为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民法与经济法、商法的划分是难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
民法一词有着多种含义，应加以区别：
第一、民法可分为形式上的民法和实质上的民法 。
第二、民法还可分为广义的民法和狭义的民法。
第三、民法典和民法通则。
第四、民法学。 
《民法通则》第2条定义：即我国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法律规范的总和。
第二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一、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二、财产关系：财产所有关系、财产流转关系
三、人身关系：人格关系、身份关系。
第三节 民法的体系和渊源
体系
1、 主体制度
2、 物权制度
3、 债和合同制度
4、 人格权制度
5、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
6、 侵权责任制度
7、 财产继承制度
渊源
1、 宪法
2、 民事法律
3、 国务院发布的民事法规、决议和命令
4、 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文件
5、 国务院各部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6、 地方性法规
7、 国际条约
8、 国家认可的民事习惯
第四节 民法的适用范围
1、 民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
2、 民法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3、 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
第五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
二、自愿原则；
三、公平原则
四、诚实信用原则
五、合法原则
六、公序良俗原则
第六节 民法的表现形式
思考题：
1．什么是民法？民法具有那些特点？
2．试析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3．如何构建我国民法的体系？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民事法律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掌握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要素及民事法律事实的相关内容   
教学重点：民事法律关系概念及其特征；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构成；民事法律事实。
教学难点：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1、 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2、 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1、 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2、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3、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系客体— 物
1、 物的概念和特征
2、 物的分类
第四节 民事法律事实
1、 民事法律事实的概述
2、 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
3、 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
第五节 民事权利
1、 民事权利概念
2、 民事权利的分类
3、 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第六节 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
1、 民事义务
2、 民事责任

思考题：
1、什么是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有哪些特征？ 
2、民事法律关系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
3、什么是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法律事实构成的意义是什么？   
第三章 自然人
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民事主体的相关知识点，特别要熟练掌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制度、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    
    教学重点：民事主体的概念、特征和类型；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监护人的职责及设定；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合伙制度。
    教学难点：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人的成立要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1、 自然人和公民
2、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述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
第三节 监护制度
一、监护制度概述
二、监护的设定
3、 监护人的职责
4、 监护的终止
第四节 自然人的户籍与住所
一、自然人的户籍和身份证
二、自然人的住所
第五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1、 宣告失踪
2、 宣告死亡
第六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1、 个体工商户
2、 农村承包经营户
3、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财产责任
思考题：
1、 民事主体的概念、特征和类型是什么？
2、 什么是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是如何划分的？
3、 什么是监护？监护人的职责？种类？
4、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的内容是什么？
第四章 法人
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法人的相关知识点，特别要熟练掌握法人的概念、特征，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人的成立要件、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教学重点：法人的概念、特征和类型；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人的成立；法人的机关。   
教学难点：法人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异同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法人概述
1、 法人的概念
2、 法人的特征
3、 法人应具备的条件
4、 法人的分类
第二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1、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2、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3、 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第三节 法人机关
1、 法人机关的概念和特征
2、 法人机关的构成
3、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第四节 法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
1、 法人的成立
2、 法人的变更
3、 法人的终止
第五节  非法人组织
1、 合伙企业
2、 个人独资企业
3、 分支机构
思考题： 
1. 什么是法人？法人有哪些特征？我国法人有哪些类型？
2．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与自然人的有什么不同？
3．法人的成立要件有哪些？
4．法人机关的组成？
5．法人变更、终止有那些主要情形？ 
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
教学目的：通过讲述民事行为的相关知识点，使学生重点掌握民事行为的概念、要件、无效民事行为及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等内容。 
  教学重点：民事行为的概念及其成立要件和有效条件；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概念和类型；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
  教学难点：无效与可撤销、可撤销与效力待定民事行为的区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概述
1、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2、 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第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条件
二、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特别有效条件
三、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形式有效条件
第四节 欠缺有效条件的民事行为
1、 欠缺有效条件的民事行为的含义
2、 无效民事行为
3、 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4、 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5、 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与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的区别
第五节 民事行为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1、 返还财产
2、 赔偿损失
3、 追缴财产
第六节 附条件和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思考题： 
1．什么是民事法律行为？有哪些成立要件和有效条件？
2．什么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有哪些具体类型？
3、什么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类型？
4．怎么处理无效民事行为？
第六章 代理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我国的代理制度，重点掌握代理的概念、特征、种类，无权代理、表见代理等知识点。  
    教学重点：代理的概念和特征；无权代理的类型及其法律后果；表见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教学难点：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的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代理概述
1、 代理的概念
2、 代理的特征
3、 代理权的适用范围
4、 代理制度的意义 
第二节 代理的分类
1、 委托代理、法定代理与指定代理
2、 一般代理与特别代理
3、 单独代理与共同代理
4、 本代理与再代理
5、 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
第三节 代理权的行使
1、 代理权行使的概念
2、 代理权行使的原则
第四节 代理的消灭
1、 代理权的消灭原因
2、 法定代理权、指定代理权的消灭原因
第五节  无权代理
1、 无权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2、 无权代理的种类
3、 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4、 表见代理
思考题： 
1. 代理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
2．代理的种类？
3．无权代理的类型及其法律后果是什么？
4. 表见代理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
第七章  诉讼时效与期限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了解和掌握我国法律对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
教学重点：诉讼时效的种类；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教学难点：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诉讼时效的起算。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时效概述
1、 时效制度的概念
2、 时效的分类
3、 诉讼的性质和作用
第二节 诉讼时效
1、 诉讼时效的特征与概念
2、 诉讼时效的种类
3、 诉讼时效的起算
4、 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
5、 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第三节  期限
1、 期限的概述
2、 期限的意义
3、 期限的确定与计算方法
思考题： 
1. 什么是期限？它在民法上有什么意义？
2. 什么是诉讼时效？种类？
3．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4．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的区别？
5．如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诉讼时效届满后会产生什么法律后果？
第八章  人身权概述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掌握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了解人身权的分类。
教学重点：人身权的概念。
教学难点：人身权的特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
1、 人身权的概念
2、 人身权的法律特征
第二节 人身权的分类
1、 人格权
2、 身份权
第三节  确立人身权法律制度的意义
思考题：
1．什么是人身权？人身权的特征？
2．人身权的分类？
第九章  人格权
第一节 一般人格权
一、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一般人格权的内容
第二节 生命权
1、 生命权的概念和特征
2、 生命权的内容
第三节  身体权
一、 身体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身体权的内容
第四节 健康权
一、健康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健康权的内容
第五节 姓名权和名称权
1、 姓名权
2、 名称权
第六节  名誉权
一、 名誉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名誉权的内容
3、 关于侵害名誉权的相关问题
 第七节 肖像权
一、 肖像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肖像权的内容
第八节  隐私权
一、 隐私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 隐私权的内容
第九节  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一、 侵害人格权民事责任的构成
二、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三、关于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四、关于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第十章 身份权
第一节  身份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身份权的概念
二、身份权的特征
第二节  亲权
一、亲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亲权的内容
三、亲权的消灭
第三节 配偶权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配偶权的内容
第四节  亲属权
一、亲属权的概念
二、亲属权的内容
第五节  荣誉权
一、荣誉权的概念
二、荣誉权的内容
思考题：
1．什么是健康权？身体权？区分？
2．什么是名誉权？隐私权？区分？
第十一章 物权的一般原理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物权的相关知识，了解物权法的发展趋势。    
教学重点：物权的概念及法律特征；物权的分类及法律意义；物权的基本原则。
教学难点：物权的法律特征。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物权的概念
二、物权的特征
三、物权与债权的区别
第二节 物权的效力
一、 物权的排他效力
二、物权的优先效力
三、物权的追及效力
四、物上请求权
第三节 物权的分类
一、 民法学上物权的分类
二、物权法关于物权的分类
第四节 物权变动
1、 物权变动概述
2、 物权变动的原因
3、 物权行为
第五节  物权的公示
一、 不动产登记
二、动产的占有与交付
思考题：
1. 物权的概念及特征是什么？
2. 物权的基本分类有哪些？
3. 物权的保护方法有哪些？
第十二章 所有权
教学目的：使学生熟练掌握所有权的概念、特征、移转、取得方法等内容 ；
教学重点：所有权的概念及权能； 财产所有权的取得方法；善意取得；所有权移转的要求；所有权的保护方法。
    教学难点：善意取得制度。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1、 概念和特征
2、 所有权的内容
3、 所有权的限制
第二节 所有权的取得与消灭
1、 所有权的取得
2、 所有权的消灭
3、 所有权的民法保护
第三节  所有权的种类
一、 国家所有权
二、集体所有权
三、私人所有权
四、其他主体的所有权
第四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一、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第五节 共有
一、 共有的概念和特征
二、按份共有
三、共同共有
四、共有财产的分割
思考题：
1. 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
2. 所有权的取得方式有哪些？
3. 什么是善意取得？条件？
第十三章 相邻关系
教学目的：使学生熟练掌握相邻关系的概念、特征、种类等内容 ；
教学重点：相邻关系的概念及特征； 种类、原则
    教学难点：种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相邻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一、相邻关系的概念
二、相邻关系的特征
第二节 相邻关系的种类
一、相邻地界和地界上林木归属关系
二、相邻通行关系
三、相邻用水、排水关系
四、相邻环保关系
五、相邻防险关系
六、相邻建筑物施工关系
七、相邻通风、采光、日照关系
第三节 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
一、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原则
二、团结互助、方便生活的原则
三、公平合理、协商解决的原则
四、尊重历史和习惯的原则
第十四章 用益物权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用益物权的概念、特征。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的概念及内容 
教学重点： 用益物权的概念及特征。
    教学难点：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区别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用益物权的概述
一、用益物权的概念
二、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区别
三、传统民法上的用益物权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和期限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
第三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效力
四、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一、概念
二、取得、行使和转让
三、消灭
第五节 地役权
一、概念
二、设立
三、效力
第十五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担保物权的概念
二、担保物权的特征
第二节  抵押权
1、 概念和特征
2、 抵押权的取得
3、 抵押的效力
4、 抵押权的实现
5、 抵押权的终止
6、 最高额抵押
第三节 质权
1、 质权的概念和特征
2、 动产质权
3、 权利质权
第四节 留置权
1、 概念和特征
2、 成立要件
3、 留置权的效力
4、 留置权的消灭
思考题：
1．简述如何确定可用作抵押物的财产的范围。
2．简述抵押权登记的效力。
3．简述质押的特点与种类。
    4．简述留置权的特征和成立条件。
第十六章 债的一般原理
教学目的：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债权法的一般知识，包括债的概念和特征，债的要素，债的发生根据，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债的分类及意义等。
教学重点：债的概念和特征、债的发生根据、债的分类。
教学难点：债与责任的区别与联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债的概述
一、债的概念
二、债的法律特征
三、债的要素
第二节 债的发生原因
1、 合同
2、 侵权行为
3、 不当得利
4、 无因管理
5、 缔约上的过失
6、 单方允诺
7、 其他原因
第三节 债的分类
1、 意定之债和法定之债
2、 特定之债与种类之债
3、 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
4、 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
5、 财务之债与劳务之债
6、 主债与从债
第四节  债的履行
一、概念
二、履行原则
三、债的履行规则
四、债的不履行及其法律后果
第五节 债的保全
一、概念
二、债权人的代位权
三、债权人的撤销
第六节 债的担保
一、概述
二、保证
三、定金
第七节 债的转移
一、概念
二、债权转让
三、债务承担
四、债的概括承受
第八节  债的消灭
一、概述
二、清偿
三、抵销
四、提存
五、免除
六、混同
思考题：
1．债具有那些法律特征？
2．债权与物权存在哪些区别？
3．我国民法规定了哪些债的发生原因？
4．什么是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区分意义？
第十七章 不当得利之债与无因管理之债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不当得利的概念、构成要件、类型、效力等相关知识。
教学重点：不当得利的概念、构成要件、效力。
教学难点：效力。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不当得利之债
一、概念
二、构成要件
三、基本类型
四、内容
第二节 无因管理之债
一、概念
二、构成要件
三、内容
思考题：
1．试述构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2．试述不当得利之债的类型。
3．试述不当得利之债的效力。
4．试述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5．试述无因管理之债的效力。
第十八章  合同之债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合同的概念、特征，合同的分类与种类。
教学重点：合同的概念、特征、分类。
教学难点：合同与债的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合同概述
一、合同的概念
二、合同的特征
三、合同的分类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一、合同当事人的资格
二、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三、合同订立的程序
第三节 合同的履行
一、概念
二、规则
三、抗辩权
第四节 合同解除
一、概念
二、特征
三、合同解除与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的区别
四、法定解除
五、约定解除
六、行使解除权的程序
七、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第五节 违约责任
一、概念
二、分类
三、归责原则
四、免责事由
五、构成要件
六、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七、其它应当注意的问题
思考题：
1．试述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2．比较合同与债。
第二十七章  侵权行为之债
第一节  侵权行为概述
1、 侵权行为的概念
2、 侵权行为的法律特征
3、 侵权行为的分类
第二节 侵权责任概述
1、 侵权责任的概念
2、 侵权责任的法律特征
3、 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的竞合
第三节 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1、 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
2、 加害行为的违法性
3、 违法行为与客观损害结果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4、 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第四节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1、 过错责任原则
2、 无过错责任原则
3、 公平责任原则
第五节 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1、 概述
2、 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具体情形
第六节  侵权责任方式
一、概念
二、侵权责任方式及其适用
第七节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一、财产损害赔偿
二、人身损害赔偿
三、精神损害赔偿
第八节 特殊侵权责任
一、产品责任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三、医疗损害责任
四、环境污染责任
五、高度危险责任
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七、物件损害责任
思考题：
1．什么是一般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
2．免责事由种类？
3．侵权归责原则的类型与适用？
4．特殊侵权的类型与适用？
第二十章  知识产权概论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知识产权法等相关知识。
教学内容：
第1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范围与类别
一、概念
二、分类
第二节  知识产权法的概念、体系和渊源
一、概念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三、我国知识产权法的渊源

第二十一章 著作权
第一节 著作权和著作权法概述
一、著作权
二、著作权法
三、我国的著作权立法
第二节 著作权的对象
一、作品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二、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三、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第三节 著作权的主体
一、作者与著作权人
二、著作权主体的种类
三、著作权主体的确认
第四节 著作权的内容、取得和期间
一、著作权的内容
二、著作权的取得
三、著作权的保护期间
第五节 邻接权
一、邻接权的概念
二、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区别
三、邻接权的种类
第六节 著作权的利用和转移
一、著作权的许可使用
二、著作权的转让
三、著作权的继承
第七节 著作权的限制
一、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二、著作权的法定许可使用
三、著作权的强制许可使用
第八节 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一、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
二、侵犯著作权的行政责任
三、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章 专利法
第一节  专利制度概述
一、专利的基本概念
二、专利权的概念和特征
三、专利法
四、专利制度
第二节 专利权的对象
一、发明专利
二、实用新型专利
三、外观设计专利
第三节   专利权的主体
一、发明人
二、申请人
三、专利权人
四、先发明人和先申请人
五、职务发明人
第四节  专利权的内容
一、专利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二、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
三、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
第五节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一、形式要件
二、实质要件
三、不能被授予专利的实质条件
第六节 专利权的申请与审查
一、专利权的申请
二、专利权的审查
第七节 专利权的保护
一、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二、专利侵权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三、其它违反专利法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章   商标法
第一节 商标概述
一、概念
二、特征
三、构成
第二节 商标权
一、概念
二、商标权主体
三、商标权内容
四、商标权范围
五、商标权期限
六、商标权的限制
第三节 商标权的取得制度
一、根据使用取得商标权
二、根据注册取得商标权
第四节 商标权的使用许可和转让
一、商标权的使用许可
二、商标权的转让
第五节 商标注册
一、商标注册概念
二、商标注册的条件
三、商标注册的申请
四、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和受理
五、商标注册的公告和异议
六、商标注册申请的驳回
七、商标注册申请的核准
第七节 商标管理
一、商标管理的概念
二、注册商标的管理
三、未注册商标的管理
第八节 驰名商标及其保护
一、驰名商标的概念
二、驰名商标的认定
三、驰名商标的保护
第九节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一、我国商标法规定的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二、侵犯商标权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章   继承权概论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与继承有关的法律和知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继承权概念和特征
一、概念
二、特征
三、继承制度存在的本质和特征
第二节  继承权的接受、放弃、丧失和保护
一、继承权的接受
二、继承权的放弃
三、继承权的丧失
四、继承权的保护
第三节   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一、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继承权的原则
二、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
三、养老育幼、互助互济的原则
四、互谅互让、团结和睦的原则
五、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第四节 遗产
一、遗产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二、遗产的范围
三、认定遗产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二十五章   法定继承
第一节  法定继承的概念和适用范围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二、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一、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二、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
第三节 代位继承
一、代位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二、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区别
第四节 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分配
一、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原则
二、非继承人的遗产取得权
第二十六章   遗嘱继承
第一节  遗嘱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一、遗嘱继承概念和特征
二、遗嘱继承的适用条件
第二节 遗嘱的设立
一、遗嘱的概念和特征
二、遗嘱的内容
第三节 遗嘱的有效要件
一、遗嘱有效的实质要件
二、遗嘱有效的形式要件
第四节 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
一、遗嘱的变更与撤销
二、遗嘱的执行
第二十七章   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
第一节 遗赠
一、概念和特征
二、遗赠与遗嘱继承的异同
三、遗赠与赠与的区别
四、遗赠的有效条件
五、遗赠的执行
第二节 遗赠抚养协议
一、遗赠抚养协议概念和特征
二、遗赠抚养协议双方当事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三、遗赠抚养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四、遗赠抚养协议与遗赠的区别
第二十八章  遗产的处理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遗产处理有关的法律和知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继承的开始
一、继承开始的时间和法律意义
二、继承开始的地点
三、继承开始的通知
第二节 遗产的分割和债务的清偿
一、遗产的分割
二、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
第三节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
一、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的概念和范围
二、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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